关于解决玉林市市本级个人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F_LeiXing][bookmark: F_NianFen]为妥善解决玉林市市本级个人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持续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桂自然资规〔2025〕1号）等精神，结合玉林市市本级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
在原玉林市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未批复的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并于2021年1月前取得用地手续来源的历史遗留问题（按有关规定须拆除或没收的除外）。
二、对未取得登记手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办理
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建成房屋且有用地来源手续的，经公告（不少于30个工作日）权属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由权利人委托房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房屋质量合格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罚款处理，再办理确权登记。
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取得用地来源手续未建成房屋的，经公告（不少于30个工作日）权属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办理确权登记。
申请人补办产权手续前必须补签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
三、对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但房屋规划许可手续不全的办理
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取得国有划拨建设用地登记手续且建成房屋，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由权利人委托房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房屋质量合格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罚款处理，再办理确权登记。
申请人补办产权手续前必须补签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的参照以上方式处理，不需缴纳出让金。
四、对国有建设用地个人产权历史遗留其他情形的办理
（一）对超出土地审批面积建设，但不超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面积15%的，按不同时期形成的办理
1.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实施前建成房屋的，经公告（不少于30个工作日）权属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由权利人委托房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房屋质量合格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罚款处理，再办理确权登记。
申请人补办产权手续前必须补签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
2.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实施后，在符合用地行为发生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国家用地政策，地类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与第三次全国土调查成果认定为建设用地并建成房屋的，经公告（不少于30个工作日）权属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由权利人委托房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房屋质量合格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罚款处理，再办理确权登记。
申请人补办产权手续前必须补签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
3.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的参照以上方式处理，原证载面积不需缴纳出让金。
  （二）对超规划高度建设的办理
1、规划为三层或四层，建成总层数满六层（含）以内的（楼梯帽及电梯井<25㎡内﹥或者去功能化房间不超标准化建筑面积八分之一的，不计为一层），经行政处罚后，只办理符合规划控制部分的不动产登记。
2、规划为五层，建成总层数满七层（含）以内的（楼梯帽及电梯井<25㎡内﹥或者去功能化房间不超标准化建筑面积八分之一的，不计为一层），经行政处罚后，只办理符合规划控制部分的不动产登记。
3、规划为六层或七层及以上，建成总层数满八层（含）以内（楼梯帽及电梯井<25㎡内﹥或者去功能化房间不超标准化建筑面积八分之一的，不计为一层经），行政处罚后，只办理符合规划控制部分的不动产登记。
（三）对已取得用地手续但不符合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办理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准前已取得用地手续但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本着“尊重历史，以人为本”的原则，经公告（不少于30个工作日）权属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规划职能部门出具规划意见后，再由权利人委托房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房屋质量合格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罚款处理。
申请人补办产权手续前必须补签出让合同，并缴纳土地出让金。
此类用地，须在不动产登记证书上标注明确，如拆除重建的需按新的规划要求办理。
	五、出让金缴纳和违法建筑的处罚
土地出让金按基准地价修正后的地价10%缴纳（超出证载土地面积部分按基准地价修正后地价的100%缴纳）；违法建筑的处罚按建筑工程造价5%进行处罚处理。
2026年3月25日后申请办理的，按届时确定的标准执行。
六、行政处罚实施主体
 按照属地原则，各镇规划区范围内由所在地的城区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实施；市中心城区（含各街道、茂林镇）规划区范围内由玉林市玉州区职能部门依法实施。
七、在《印发<关于解决玉林市市本级规划区范围内个人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玉自然资规﹝2021﹞1号）有效期内提交了申请材料且符合本方案规定的，可继续办理，其余的不予办理。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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